感政〔2023〕24号
感德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3年感德镇

“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各站所、各企业：
现将《2023年感德镇“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溪县感德镇人民政府
                                    2023年5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3年感德镇“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持续树牢安全红线意识，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重点策划活动内容，以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第22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二、活动主题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三、活动时间

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时间为6月。

四、启动仪式

我镇将定于6月1号举行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全面推动我镇“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

五、主要活动

（一）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贯活动

紧紧围绕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特别是安全红线重要论述，开展宣讲活动。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班前会”“以案说法”等活动交流学习体会，进行警示教育。通过活动，以非常明确、非常强烈、非常坚定的态度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

（二）积极参与各项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各企业负责人、各站所、各村要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县安办开展的安溪县首届“焊安杯”焊工技能竞赛、首届应急项目趣味运动会、应急队伍大比武、应急无人机大赛等活动，营造以赛促学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统筹谋划，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现场活动，重点面向企业、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标准化提升专项行动，以及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安全知识和避险逃生技能等科普知识。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安全应急科普资料，回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题。

（四）强化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深入开展“隐患曝光”活动

各村、各站所要结合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实际，及时将典型案例上报至镇安监办，镇安监办将采用专题报道等形式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形成舆论阵势。请各村、各站所积极宣传“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安全生产曝光台”“12350举报电话”等及省、市“安全生产曝光台”“12345便民服务平台”等举报渠道，加大《泉州市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规定》的宣传力度，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企业职工举报安全生产风险、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生产社会监督，推动企业自主履行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管理职责，有效提高企业预防事故能力。

（五）参加各类全国性线上活动，开展应急科普宣传活动

积极参与应急部组织的“十大逃生演练科普视频”展播、“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网络知识竞赛、线上“逃生演练训练营”“自救福利大派送”等全国性活动，扩大应急科普人群覆盖面。

（六）聚焦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力推动企业主要负责人“五带头”

各村、各站所要持续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督促辖区内企业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法定职责，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承诺践诺”活动。围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做好“五带头”工作：①带头研究组织本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②带头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发挥管理团队和专家作用、③带头对动火等危险作业开展排查整治、④带头对外包外租等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排查整治、⑤带头开展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七）广泛开展“动火作业风险我知道”和“外包外租大排查”活动

落实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督促企业对电焊工等危险作业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向从业人员发放岗位风险告知卡和安全操作卡；开展“外包外租大排查”活动，督促企业在宣传栏张贴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和安全知识，开展外包外租典型违法案例专题警示教育，对外包外租项目开展一次大排查，坚决纠正或取缔违法违规外包外租项目。

（八）广泛宣传发动，组织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活动
各村、各站所要在交通路口、广场、公园、学校附近等场所醒目位置，广泛张贴或悬挂安全标语、横幅等，形成强大宣传声势，及时发布各类安全风险提示信息，加强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预警和宣传提示。

结合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组织开展有效管用的全员应急演练。企业要根据本行业领域事故特点，组织一次事故应急演练，让全体从业人员时刻牢记安全生产岗位责任，熟知安全逃生出口（或避灾路线）；各村要针对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火灾等事故灾害逃生救援做好宣传工作，学校要针对学生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以及地震逃生、防溺水，家庭要针对燃气安全、电动车充电安全等开展科普知识宣传、逃生演练和自救互救等活动。

六、活动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将“安全生产月”活动纳入全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计划，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守正创新，扎实有序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各项工作。

（二）强化氛围营造。各村、各站所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和关键时间节点，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向辖区内居民宣传安全生产相关知识，形成阶段性宣传热潮，不断增强活动影响力、感染力。

（三）强化活动实效。各村、各站所、各企业要把活动与解决当前安全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相结合，与推动落实各方面安全生产责任相结合，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请各村、各站所、各企业及时将活动开展情况及照片等材料报送至镇安监办。

	抄送：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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